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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生常用法律手册（初阶版）》2009    优秀的图书质量    法律出版社所有图书均经过反复审读，尽
力将书中的错误率降至最小，全力打造精确无误的法律法规大全。
    同步的教学体碉    按照《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确立的核心课程体系，结
合当前的主流法学教材，收录教学中必需的全部法律法规，分为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
事诉讼法5个部分，专为法学专业大一、大二学生打造。
每个部分还根据实际教学进度划分为多个专题，实现法规研读和课堂教学的同速同步。
    详尽的法规大全    全书收录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法律渊源共计l09件，囊括了大一、大二
专业教学中所涉的几乎全部法律文件。
    全新的条文主旨    对所有教学重点法规的条文主旨进行了全面修订，确保在导读过程中正确指引读
者，缩短法条查询时间，提高工作学习效率。
    实用的研习要点    列出教学中所有核心法律的研习要点，力图提供一种更为简便、快捷的学习方法
。
同时收录常用的关联法规，主次分明，重点突出。
    免费的增朴服务    对所有寄回《读者意见反馈表》（本书末页）的读者，免费提供一次法规增补材
料（电子版）；同时可根据读者需求，提供不同资费标；隹的专业法规信息增补，帮助了解中国立法
的最新动向。
    不变的优惠价格    每辑定价22元，两辑总定价44元，是为“性价比”最高的教育法规图书全力回报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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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宪法编  核心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历次修正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88．4．1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3．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3．15）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3．14）  关联法规    1.国家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1990．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3．31）      反分裂国家法（2005
．3．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2．28修正）    2.公民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2004．10．27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
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2001．7．24）    3.国
家机构与国家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82．1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组织法（1982．1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2004．10．27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2006．10．31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1986．12．2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
．8．27）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0．3．15）民法编  1.民法总刚  2.债权法  3.物权汉  4.婚姻家庭
法  5.人身权法民事诉讼法编  核心法律  关联法规刑法编  核心法律  关联法规刑事诉讼法编  核心法律  
关联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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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章 诉讼时效第一百三十五条【普通诉讼时效】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
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六条【短期诉讼时效】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
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四）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
的。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计算与最长保护期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
计算。
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第一百三十八条【当事人自愿履行】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第一百三十九条【诉讼时效的中止】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
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
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
断。
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第一百四十一条【特殊规定】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
第八章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依照本章的规定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
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第一百四十三条【涉外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居国外的，他的民事行为能
力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
第一百四十四条【不动产所有权的法律适用】不动产的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第一百四十五条【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第一百四十六条【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
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
第一百四十七条【涉外婚姻关系的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
，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第一百四十八条【涉外扶养关系的法律适用】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第一百四十九条【涉外继承关系的法律适用】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
，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第一百五十条【公共秩序保留】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第九章 附则第一百五十一条【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或补充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
据本法规定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的特点，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单行条例或者规定。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依照法律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或者备案；自治州、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报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一百五十二条【本法生效前的国企法人资格】本法生效以前，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主管机关
批准开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已经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可以不再办理法人登记，即具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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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第一百五十三条【不可抗力的定义】本法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
的客观隋况。
第一百五十四条【期间的计算】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
规定按照小时计算期间的，从规定时开始计算。
规定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
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天。
期间的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二十四点。
有业务时间的，到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截止。
第一百五十五条【与期间计算有关的术语】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届满”，
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不包括本数。
第一百五十六条【生效日期】本法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
关联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4
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法（办）发[1988]6号自1988年4月2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已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
现就民法通则在贯彻执行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公民（一）关于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问题1.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
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
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
2.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能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并能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的，
可以认定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3.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
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行为标的数额等方面认定。
4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精神健康状态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
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精神状态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行为标的数
额等方面认定。
5.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
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并且
不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
6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
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
7.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鉴定确认。
在不具备诊断、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定，但应以利害关系
人没有异议为限。
8.在诉讼中，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提出一方当事人患有精神病（包括痴呆症），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
要认定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特别程序，先作出当事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判决。
确认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当比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特别
程序进行审理。
9.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
但住医院治病的除外。
公民由其户籍所在地迁出后至迁入另一地之前，无经常居住地的，仍以其原户籍所在地为住所。
（二）关于监护问题10.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
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
11.认定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
联系状况等因素确定。
12.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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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
13.为患有精神病的未成年人设定监护人，适用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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